
编辑同志：
半个月前， 我3岁的女儿

身上因虫咬出现局部红肿 。
我带她在住房楼下的一家幼
儿护理中心 ， 进行药水洗浴
治疗 。 可洗浴后 ， 我女儿不
但没有消肿反而出现轻微红
疹。

幼儿护理中心对此的解
释是药效反应 ， 只要多洗几
次 ， 不仅能自然消除 ， 女儿
的体质也能变好 。 不曾想 ，
连续多天的洗浴却使得我女
儿身上出现脓包 、 溃烂等症
状 ， 并花去3100余元医疗费
用 ， 原因竟是幼儿护理中心
使用了劣质药水。

面对我的索赔 ， 幼儿护
理中心以药水系其员工违规
进货所致 ， 要我找该员工索
赔。

请问 ： 幼儿护理中心能
推卸责任吗？

读者： 吴明慧

吴明慧读者：
幼儿护理中心必须承担

全部赔偿责任。
《侵权责任法》 第三十四

条规定 ： “用人单位的工作
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
人损害的 ， 由用人单位承担
侵权责任。” 《最高人民法院
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
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》
第九条第一款也指出 ： “雇
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
害的 ， 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
任 ； 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
失致人损害的 ， 应当与雇主
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。 雇主承
担连带赔偿责任的 ， 可以向
雇员追偿。”

本案中 ， 虽然药水系个
别员工违规进货所致 ， 但幼
儿护理中心究竟能否免责 ，
取决于该员工是否以幼儿护
理中心的名义购物 ， 员工使
用药水为幼儿洗浴时是否是
以幼儿护理中心的名义从事
经营活动 ， 或者说使用该药
水的员工是否属于从事雇佣
活动 ， 如果属于职务行为 ，
即使是系个别员工所为 ， 幼
儿护理中心同样要担负责任。
不过 ， 其担负赔偿之后可以
再向对应员工追偿。

至于什么是从事雇佣活
动 ？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
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
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》 第九条
第 二 款 规 定 ： “前 款 所 称
‘从事雇佣活动 ’， 是指从事
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
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
活动 。 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
范围 ， 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
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
联系的 ， 应当认定为 ‘从事
雇佣活动 ’。” 本案情形恰好
与之吻合：

一方面 ， 个别员工之所
以能够有机会购买药水 ， 是
受幼儿护理中心指派 。 另一
方面 ， 员工在使用药水时属
于履行职务 ， 或者说该药水
最终被用在你女儿等顾客身
上 ， 与从事洗浴员工的工作
有着内在联系 。 更何况 ， 劣
质 药 水 能 够 进 入 幼 儿 护 理
中心并使用， 与幼儿护理中
心未尽教育 、 管理职责不无
关系。 颜东岳 法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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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工索赔13万为何仅得6000元？

怀柔区开展2019年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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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保障国庆期间食品安全、
扎实推进 “不忘初心 、 牢记使
命 ” 主题教育 、 进一步健全怀
柔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
置机制， 9月25日， 怀柔区食品
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开
展怀柔区2019年食品安全突发
事件应急演练。

本次应急演练以中国科学院
大学在校学生于食堂就餐后发

生疑似食物中毒事故为主线 ，
模拟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启
动一般级别食品安全突发事件
应急预案 、 组织相关部门开展
应急处置工作的全过程。

怀柔区副区长李志遂对进
一步完善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
应急处置工作提出四点工作要
求 ： 一是高度重视 ， 强化思想
认识 。 各单位要以此次演练为

契机 ， 不断强化危机意识 、 责
任意识和应急意识 ， 不断完善
食品安全应急处置流程 ， 切实
加强监管队伍教育培训 ， 全面
提高应对和处置食品安全事件
的能力 ； 二是快速反应 ， 强化
预警机制 。 要建立和完善食品
安全预警与快速反应制度 ， 抓
基础 ， 强内功 ， 及时处置好食
品安全突发事件 ， 做到在第一

时间得到信息 、 第一时间做出
反应 、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、 第
一时间做出判断 、 第一时间做
出处置 、 第一时间报告信息 ；
三是协同配合， 强化队伍建设。
要通过演练 ， 锻炼应急队伍 ，
积累应对经验， 提高应急能力，
做到面对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不
慌 、 不乱 ， 处置正确 、 及时 、
有效。

·广告·

黎笋与公司约定 《员工手
册 》 为劳动合同附件 ， 手册的
内容包括什么是严重违纪 ， 如
果构成严重违纪如何处分等 。
此外 ， 手册还规定员工的绩效
奖金参照岗位工资标准按比例
发放 ， 而不是按应收工资总额
进行计算。

由于 《员工手册 》 规定晚
上10点下班以后回家公司可以
报销全部交通费用 ， 所以 ， 黎
笋就按照该规定提供了2万多元
出租车发票进行报销 。 此后 ，
公司又以他没有打车回家 、 所
提供发票虚假为由 ， 认定他构
成严重违纪并解除其劳动合同。

黎笋认为 ， 他虚报交通费
用未损害公司利益 ， 公司解除
其劳动关系属于违法 。 于是他
提出金额达13万余元的索赔请
求。 9月25日， 法院认定公司不
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， 只须
向其支付加班费用差额6824.17
元 。 数额差别如此巨大 ， 原因
是什么呢？

何谓违纪规定明确
员工提供虚假票据
2010年4月1日 ， 黎笋应聘

到北京一家国际航空快件公司，
担任客服代表职务 。 该工作岗
位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制 ， 工资
计算周期为自然月。

入职当天 ， 公司与黎笋签
订了劳动合同。 2016年7月1日，
公司又与他签订了无固定期限
劳动合同 。 在劳动合同中双方
约定 ： 黎笋的月工资构成为岗
位工资和根据绩效考核情况确
定的激励奖金 ， 且这两项费用
同时发放 。 公司 《员工手册 》
为劳动合同的附件。

《员工手册 》 第 3条规定 ，
员工如犯有严重违纪行为 ， 公
司有权随时解除劳动合同 ， 并
不支付经济补偿金 。 对于何谓
严重违纪 ， 《员工手册 》 附件
明确规定 ： 违反公司报销管理
规定， 属于严重违纪。

《员工手册》 第4条则规定：
在费用报销过程中，员工应遵循
如下诚信原则：报销事项应与实
际发生事项相符……不得在报
销过程中发生如下行为 ： ……
故意使用虚假票据或伪造虚假
支持文件进行报销。

对于交通费用如何报销问
题 ， 公司还专门规定 ： 工作结
束时间在 22:00 （含 ） 以后的 ，
可以全额报销合理的回程交通
费 。 ……员工自驾车或搭车行
为不予报销 。 员工违反公司及
部门交通费报销规定的 ， 根据

《员工手册》 中违反公司报销管
理规定进行处理 。 员工若与司
乘人员串通伪造行程 、 票据 、
通过报销方式故意牟利等违法
违纪行为 ， 属于严重违纪 ， 一
经发现， 解除劳动合同。

作为在职多年的老员工 ，
黎笋对上述规定是明知的 。 可
是 ， 公司查明 ： 在2016年11月
28日至2017年8月25日期间， 黎
笋共向公司报销出租车打车交
通费20033元。 其中， 出租车发
票存在大量发票编码与出租车
公司编码不符 、 出租车发票开
票单位与实际购票单位不符现
象 。 由此 ， 公司认定其提供了
虚假票据。

另外， 黎笋于2017年8月22
日22时05分、 2017年8月23日22
时04分、 2017年8月25日22时05
分自驾车开出公司大门 ， 但他
却向公司申请报销相应交通费
的情况 ， 且黎笋向公司提交的
出租车发票起始时间分别为22
时04分、 22时06分、 22时05分。
也就是说 ， 他在还没有离开自
己车辆的时候 ， 就已经坐上出
租车了。

自觉没有损害公司
要求单位支付赔偿
针对黎笋出现的上述情况，

2017年11月16日 ， 公司负责人
找黎笋谈话 ， 就其报销出租车
发票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核
实 。 黎笋在双方面谈过程中表
示 ， 进出公司的路段他是自驾
车 ， 他下大晚班后先自驾车到
公司附近的不固定的几个免费
停车场将私家车放好 ， 然后再
乘坐由一个认识很多出租车司
机的人安排的出租车打车回家。
在对方一再追问之下 ， 黎笋均
无法说出其在公司之外停放私
家车的停车场的位置或名称 ，
亦不能提供为其安排出租车的
人的联系方式。

2017年11月20日 ， 公司向
黎笋邮寄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
知书 。 通知以黎笋 “存在违反
公司报销管理规定的情形 ” 为
由 ， 决定于2017年11月16日与
其解除劳动合同。

黎笋认为 ， 无论他提供的
出租车发票是真是假 ， 从最终
结果来看， 均未侵害企业利益。
在其未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情
况下 ， 公司解除其劳动合同是
违法的， 相关决定应当撤回。

对于自己的主张 ， 黎笋的
解释是 ： 他在相应时间内确实
工作到了晚上10点 ， 按照公司
规定应当享受由公司支付的打

车回家的费用 ， 公司不应以其
自己开车就不报销该项费用 。
在这种情形下 ， 票据的真伪就
无实际意义了 。 试想 ， 如果公
司一定要强调员工自己开车不
报销费用 ， 那么 ， 谁还自己开
车 ？ 这不是变相鼓励打车 ， 增
加公司费用支出吗？

黎笋说 ， 在公司与其解除
劳动合同前的12个月 ， 他的平
均工资为7363.57元 。 因公司拒
绝撤回解除合同决定 ， 他以公
司涉嫌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提出
索赔。

制度规定应当遵守
构成违纪可以辞退
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， 黎

笋向仲裁机构申请劳动争议仲
裁 ， 请求裁决公司向其支付 ：
违 法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赔 偿 金
120940.8元 、 2015年10月1日至
2017年11月16日期间的平日延
时加班费6463.65元 、 2015年10
月1日至2017年11月16日期间的
法定节假日加班费3616.5元， 各
项合计131020.95元。

仲裁委审理后驳回了黎笋
的全部申请请求。 他不服裁决，
诉至北京市大兴区法院。

法院审理查明 ， 黎笋在工
作日延时加班情况为 ： 2015年
11月加班16小时 、 2015年12月
加班36小时、 2016年1月加班32
小时 、 2016年 2月加班 8小时 、
2016年3月加班36小时。 法定节
假日加班情况为： 2016年2月加
班 8小时 、 2016年 4月加班 8小
时 、 2016 年 5 月 加 班 8 小 时 、
2016年10月加班4小时、 2017年1
月加班8小时。 而公司仅以岗位
工资为基数为黎笋计发上述期
间加班费。

对于黎笋是否存在使用虚

假出租车发票向公司报销交通
费的行为 ， 审理本案的毛希彤
法官认为 ， 公司明确规定工作
结束时间在22:00 （含 ） 以后的
可以全额报销合理的回程交通
费……员工自驾车或搭车行为
不予报销 。 而黎笋在相应时间
里存在自驾车下班出公司大门，
但向公司提交发票报销交通费
的情况 ， 且其在公司核实相关
情况时无法做出合理解释或提
供核实线索 ， 应当承担相应不
利后果 。 同时 ， 由于黎笋提交
的出租车发票中存在大量不实
发票 ， 故应认定其存在使用虚
假发票报销交通费行为 ， 并构
成严重违纪。

毛希彤法官说 ， 劳动者严
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，
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。
根 据 作 为 劳 动 合 同 的 附 件 的
《员工手册》 的规定， 违反公司
报销管理规定的行为属于严重
违纪 ， 公司有权与相关员工解
除劳动合同 ， 该规定不违反法
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，
并无不当 。 因此 ， 公司有权据
此对黎笋进行管理 ， 可以解除
其劳动合同， 且无需支付赔偿。

毛希彤法官认为 ， 用人单
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
家规定 ， 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
付劳动报酬 。 本案中 ， 黎笋的
月工资构成为岗位工资和根据
绩效考核情况确定的激励奖金，
二者均为工资组成部分 。 而公
司仅以岗位工资计算加班明显
不妥， 应予补足。

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 ， 法
院依法驳回黎笋的赔偿请求 ，
但判令公司依法向其支付平日
延时加班费差额4331.17元 、 法
定节假日加班费差额2493.02元，
二项合计6824.17元。

员工违规进货危及幼儿
店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

虚报交通费用被解聘

□本报记者 赵新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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